
   
 

Labour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勞 工 處 （ 總 處 ）

Your reference 來函編號 : 

Our reference 本處檔案編號 : LD/CR 814/1 

Tel. number 電話號碼 : 2852 3628 

Fax number 傳真機號碼 : 3101 1018 

 
 
香港中區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經辦人：周封美君女士) 

 

 

周女士：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跟進事項名單 

 

 

  你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就上述事宜的來信收悉。名單第八

項要求政府“提供合約的相關部分，以顯示當中會訂明承辦商所僱

用的員工的工資及最高工作時數”。 

  

  食物環境衞生署現就這項跟進事項提供“為香港、九龍及新界

的舊式唐樓提供流動清潔服務”招標文件中的有關部份，供議員參

考。有關文件夾附於附件。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勞工) 

 

 （黎日正          代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 

Harbour Building, 38 Pier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

 



附件(第 1 頁) 

 

特別合約條件 

 

14. 人事記錄 

 

(a) 承辦商須負責取得其聘用的僱員、次承辦商及代理人的許可及

同意，為履行本合約而向政府代表透露和提供他們的個人資

料、記錄及相片。 

 

(b) 承辦商須妥為保存根據本合約而聘請的所有僱員或代理人的最

新和正確記錄。記錄須包括這些人的姓名、相片、職級、職位、

性別、身分證號碼、年齡、受訓資料、出勤時間表及工資簿。 

 

(c) 承辦商須妥為保存根據本合約而聘請的所有管理及督導級人員

的記錄。記錄須包括這些人的相關資歷。每當政府代表要求查

閱時，承辦商必須出示這些記錄。 

 

(d) 倘承辦商與員工之間的僱傭關係為期超過七(7)天，便須簽訂僱

傭合約。合約內容須包括所有修訂、更改或取消事項，且至少

須述明僱用期、休假安排，以及付予員工的工資等資料。簽訂

僱傭合約的雙方同意，如政府代表或勞工處提出要求，便會出

示該份僱傭合約及所有與此僱傭關係有關的文件，供政府執法

之用。承辦商須讓僱員知道他在本文件中承諾支付的最低工資。 

 

(e) 承辦商須在合約期開始後兩(2)星期內，自費向政府代表提供所

有根據本條(d)款規定而簽訂的僱傭合約的副本。倘承辦商其後

更換僱員或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本條(d)款所提

述的條款〕，便須在作出有關變動後三(3)天內，自費向政府代

表提供新簽訂或經修訂的僱傭合約的副本(視屬何者而定)。 

 

(f) 承辦商須妥為保存書面僱傭合約記錄，包括所有修訂、更改或

取消事項，以及支付工資給員工的詳情。承辦商須以自動轉帳

方式或支票發給僱員工資，以便妥善記錄有關資料。倘僱員行

使權利，要求以法定貨幣發放工資，則承辦商須向有關僱員索

取正式收據。 

 



附件(第 2 頁) 

 

特別合約條件 

 

18. 工資水平 

 

(a) 承辦商須付予每名每天工作八(8)小時及每月工作二十六(26)天

的工人的工資，不得少於他在《合約附表 3》所訂明的數額。更

明確來說，倘員工工作時數並非基準的每天八(8)小時及每月二

十六(26)天，其月薪得按比例計算。 

 

(b) 承辦商承諾並保證會按照與員工議定的時間及方式，向每名工

人支付上文第 18(a)條所訂明的工資。 

 

(c) 承辦商宜參考有關“一般清潔工”的整體平均月薪的工資統計

資料。有關資料載於政府統計處出版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

統計報告》最新版本(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版)“清潔及同類服務

業”項下。 

 

(d) 倘承辦商違反有關工資水平的承諾，可視為嚴重違反本合約的規

定論。政府代表因而有權尋求其他適當的補救方法，包括根據本

部分第 21 條或《一般合約條件》第 23 條的規定，中止本合約。 

 

(e) 承辦商須確保和促使他與次承辦商簽訂的合約內，載有與本部

分第 18 條意思相同的合約條款，還須確保可隨時糾正次承辦商

違反該合約條款的情況。倘次承辦商不遵守該合約條款，根據

本部分第 21 條或《一般合約條件》第 23 條的規定，得視作承辦

商本身違反本合約的規定論，政府有權中止本合約。 

 

(f) 倘承辦商違反本部分第 18(a)及第 18(b)條所述的承諾，政府代表

有權把有關事件記錄在《違反僱傭規定通知書》內，並把通知

書送達承辦商。政府代表有權扣除一筆款項，數額相等於政府

執行本條款規定而引致的實際行政費用，即港幣二千六百八十

八(2,688)元，作為算定損害賠償。此舉不影響政府發出上述通

知書的權利及根據本合約所享有的其他權利、補償或可採取的

訴訟，也不影響承辦商須對已知違約事隨時作出補救行動的責

任。 

 



附件(第 3 頁) 

 

合約附表 1 

 
人手、車輛和工作規定 

 

工作天 工作班次 人手／車輛／設備規定
工作地點 

(見附註) 工作說明 

每 周 工 作 六

天。 

政府代表有權

決定承辦商僱

員的休息日。 

以每天的總工

作時數淨額是

八(8)小時為一

更，通常由上

午八時至正午

十二時，以及

由下午一時至

五時。 

不過，承辦商

須注意，政府

代表有權指令

其僱員不定時

工作，以便提

供指定服務。 

為分區提供兩(2)支流動

清潔隊，每隊的人手／車

輛／ 設 備 規定 開 列 如

下，以便提供指定服務。

 

每支流動清潔隊的人手

／車輛／設備規定 

每支清潔隊應有： 

(i) 一(1)名督導員和八

(8)名工人； 

(ii) 足夠的相關工作裝

備、潔淨設備、物料

和工具；以及 

(iii) 運載員工、設備、物

料和工具的車輛。 

 

由 政 府 代 表

指 派 分 區 內

的 任 何 舊 唐

樓。 

在舊唐樓執行潔淨

工作，以便清除可以

到達的公用地方的

廢物和清洗公用地

方，以及執行政府代

表所指派的其他相

關職務，包括把進行

上述工作而產生的

廢物運往指定的垃

圾傾卸站或傾卸點。

 

在清洗方面，承辦商

須用清潔劑擦洗表

面以去除所有油迹

和污 ，然後沖洗乾迹

淨，直至表面沒有油

、塵垢、污 或濕迹 迹

滑的東西為止。最

後，須以橡皮清潔刷

擦抹或採用其他適

當方法，除去多餘的

水。 

 

註： 政府代表有權在必要時，把承辦商根據合約僱用的員工及資源重新調撥到全港

任何地方。 



附件(第 4 頁) 

 

合約附表 3 

 

(《特別合約條件》第 18、第 19 及第 21 條適用於本附表) 

 

承辦商擬付予僱員的每月工資 
 

 

員工職位 擬支付的每月工資(見註 2 及註 3) 

督導員(見註 1) 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工人 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註 1： 服務提供者須注意：《特別合約條件》第 7(d)條規定，須委派一名主管

督導員負責有關服務。 

 

註 2： 服務提供者須注意：擬支付的每月工資應以員工每天工作 8 小時及每月

工作 26 天為基準計算。此外，服務提供者亦須注意《特別合約條件》

第 18 條有關員工工資水平的規定。 

 

註 3： 服務提供者須注意：在本文件第 10 頁評審報價單用的評分表 A.2 項，政

府只會考慮服務提供者擬付予工人的每月工資這一項建議。 

 

 

 

 

服務提供者授權代表簽署及 

公司印章 

 

 

：

 

 

服務提供者授權代表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 

 

 

：

 

 

服務提供者英文姓名／名稱 

(請用正楷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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